
中伦香港办公室首宗终审法院案件 

2015年11月5日，中伦香港办公室的合伙人白鸿滕律师率领其团队代表
客户于香港终审法院成功推翻破产条例第30A条(10)(a) ( “该条例”) 的合宪性
(终院民事上诉2015年第8号)。 

 
此案的客户为一韩裔香港永久居民。他于2003年至2012年在国外生

活。在2006年12月，他被香港法院宣布破产。在一般情况下，客户的破产令
会在颁发四年后，即2010年自动解除。但根据该条例规定，凡破产人在破产
令生效日期前已离开香港，自动解除破产的期间须由他返回香港及通知破产
案受托人时才开始计算。因此，截至2015年(即颁发破产令后约10年)，我们的
客户的破产令仍未能获得解除。 

 
最初,中仑代表客户以该条例牴触了香港基本法和人权法所保障的旅游

和入境自由为由向高等法院申请,宣告该条例违宪,但遭高等法院驳回。 
 
之后,我们为客户上诉至上诉法院并推翻了高等法院之判决,破产管理署

续向终审法院作出上诉。最后终审法院驳回该上诉。终审法院的判决除了解
除客户的破产令外,亦即时解除了2,000多名同类的破产人仕的破产令。 

 
香港立法会因终审法院的判决,需重新草拟破产条例的有关条款。 
本案件是中伦香港办公室自2015年3月正式改名后,首宗在终审法院处

理的案件。 
 
如果您对上述案件有进一步的问题,欢迎联络香港分所白鸿滕律师。 
 
白鸿滕律师 
合伙人 
直线: +852 2298 7502 
电邮: louispe@zhonglun.com  
 
 
香港司法机构新闻摘要: 
 
http://legalref.judiciary.gov.hk/doc/judg/html/vetted/other/en/2015/FACV00

0008_2015_files/FACV000008_2015CS.htm  (中文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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